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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9 時 2 分至 10 時 58 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 

主  席 陳委員碧涵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六、繼續處理 104 年度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預算案須經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

等 3 案。 
七、繼續審查委員陳碧涵等 25 人擬具「藝術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 
八、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

振昌等 16 人擬具「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 29 人擬

具「大學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29 人擬具「大

學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委員陳碧

涵等 17 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委員陳淑慧等 29 人擬具「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案。 
主席：本日議程為：一、繼續審查委員陳碧涵等 25 人擬具「藝術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振昌等 16 人擬具「大

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 29 人擬具「大學法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

蔣乃辛等 29 人擬具「大學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三、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委員陳碧涵等 17 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委員陳淑慧

等 29 人擬具「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案。 

委員如有法律修正案，請於處理前先行提出，處理提案時，如提案委員及連署委員均不在場

，援例不予處理。現在針對委員陳碧涵等 25 人擬具「藝術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進行逐

條審查。 

（進行協商） 

主席：報告委員會，今天有三個法要進行逐條審查，為求審查順利，我們事先都經過討論研議，今

天手邊的資料會有一個修正建議對照表，稍後本席會以修正建議的條文內容來對照參考，共同

討論。首先進行第一條，本席所提第一條主要是在現行條文內增加了「增進全民美感素養、藝

術涵養與創意能力」幾個字，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藝術教育法公布至今已經十幾年了，但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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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及藝術教育的發展內容涵蓋層面越來越廣泛，所以本法有調整之必要，才把「全民美感

素養、藝術涵養與創意能力」數字放進藝術教育法內，爰建議第一條修正為：「藝術教育以培

養藝術人才，增進全民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創意能力，充實國民精神生活，提升文化水準目

的。」這一條因為完全是照本席建議的文字，所以會採本席的版本。 

林次長思伶：內容部分，我們也建議採委員版本，只是既然有共識，我們就把它做得細緻一點。首

先，最後一句的「提昇文化水準為目的」通常在法條裡面的「提升」一般都會是用「升」字，

請各位參考。其次，建議第一條的「全民美感素養、藝術涵養與創意能力」與第二條裡面的「

藝術涵養及美感素養」的順序能夠使其一致。因為這是藝術教育法，我會建議，次序上，如果

第一條不改，第二條就得改。 

主席：稍後委員都到齊之後，我們再來確認，現在先行討論。第二條的部分，就照本席的提案，為

求一致，條文中的「全民藝術涵養及美感素養」改為「全民美感素養、藝術涵養」；另外，第

一項第五款的部分，原條文是「其他有關之藝術教育」，我們將其改為「其他有關之藝術與美

感教育」，即把美感也納進來。 

李處長嵩茂：有關美感素養及藝術涵養之順序，因為第一及第二條的順序不同，後續所有條文的安

排包括第二條的第五款都是把藝術排在前面，所以，如果第二條要配合第一條調整的話，後續

條文的邏輯會不太一樣。 

主席：這個精神是保留的，但為了減少條文更動的幅度，我們就把第一條修正為：「藝術教育以培

養藝術人才，增進全民藝術涵養、美感素養與創意能力，充實國民精神生活，提升文化水準目

的。」。 

接下來在本席的版本裡面有增訂第四條之一，但在我們之前討論時，教育部曾建議我們將其

列為第十四條之一，俾能使法的精神、體例一致，所以，本席是同意的。 

另外，第五條部分，本席有提案，後經討論，把整個內容完整地研議後，第五條建議修正為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從事藝術與美感教育工作成績優異之機構、團體或個人，應予獎

助；其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同時，增訂第二項：「學校應宣導並落實尊重教

師從事藝術教育活動作品之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本席之所以提這個修

正條文，係因學校現場有很多藝術老師都反映說創作及其衍生所有的智財權應該從學校的藝術

教育中去推廣，尤其是老師本身因教學需要而創作的這些作品，在學校場域就應該要被重視，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增列內容。我再請教教育部，條文中的「學校應宣導並落實尊重教師

……」，是否有必要將「教師」特別指出來？因為宣導的時候是針對藝術教育活動的專利權、

商標權、著作權或智慧財產，這樣的話就不見得是教師。 

張司長明文：主要都是老師在從事…… 

賴委員振昌：主席，我們是否可考慮把「教師」拿掉？其實在學校裡面，除了教師以外，還會有約

聘人員、行政人員等，在這裡寫「教師」，會不會反而變成贅字？ 

主席：賴委員講的也很有道理，那就修正為：「學校應宣導並落實尊重藝術教育活動作品之專利權

、商標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即將「教師從事」四個字刪除，並於最後加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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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繼續是第五條之一，本席也有提案，目前本條的修正建議是：「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督

導所轄高級中學以下學校落實藝術教育課程依課程綱要排課及授課，未依相關規定辦理者，應

限期改善並追蹤輔導。」有鑑於現場的老師們常反映，要求課堂能夠正常化，而課堂正常化、

教學正常化才有辦法落實藝術教育，所以，這個法排進來的原則之一就是不增加學校教師評鑑

的負荷，所以把它納入已經實施的訪視督導內，以確認藝術教育課程有無正常化推動。 

張司長明文：主席，唯一一個繕打錯誤的字是「高級中學以下」的「學」，應修正為「等」。 

主席：好。請議事人員將「學」更正為「等」。 

繼續進行第八條，本條也有提修正條文，主要是針對教師待遇，我們希望在法條中予其更清

楚的保障，尤其是像兼任教師有代理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但我們希望在藝術教育法內就

把這樣的字眼納進來。我們知道藝術教育裡面涉及很多專業，項目、種類也是多元化，有些教

師也會跨階段到基層去服務，如果能夠落實在法條內，藝術教育法就更臻完整。所以，我們的

建議修正條文是：「第八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設立藝

術才能班，就具藝術才能學生之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當發展。 

前項藝術才能班之設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 

學校必要時得成立專業認定審核小組，審查藝術才能班兼任、代課教師資格及鐘點費支給事

項。 

辦理績效不良之藝術才能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得令其減班。」。 

接下來是原本本席提案的第四條之一，後經討論同意改列為第十四條之一，建議的文字是「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編列專款推展各級學校辦理專業藝術教育活動。」 

張司長明文：一般藝術…… 

主席：第十四條之一條文文字就如前述內容。繼續是第十五條之一，這也是新增的條文，此係因教

育部以特別預算於九十八年推動「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中的「國中小增置專長教師方

案」，為期是一年，對於降低城鄉藝術教育資源落差及改善偏鄉小校的藝術專長師資不足情形

是有幫助的，故應予繼續推動。為能以常態的方式賡續辦理，賦予法源依據有其必要性，因此

本席提了增列的部分。增列的內容稍作修改如下：「第十五條之一，中央教育行政機關應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以共聘巡迴輔導或其他方式充實偏遠及小型學校藝術領域專業教師，必

要時得予經費補助。」亦即增加「其他方式」以及「充實偏遠」幾字。 

處理第十六條之一。 

針對本條本席亦提出一新增條文，有關新增之內容，教育部建議本席刪除其中 4 字不須重複

。有關修正之後的條文，請委員們協助審查，文字如下：「為配合藝術相關課程之實施，除由

各級學校主動徵求外，得由藝術家或專業藝術團體自備相關資歷證明向各校提出駐校申請；其

實施範圍、辦理方式、工作內容、補助基準及項目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定之。」本席提案中的「組織分工」4 字刪除，以上就是建議修正之文字。 

本席針對第十八條之提案不予採納，本條維持現行條文。至於本席所提的第二十四條之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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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增條文，本條經法規專家研議後建議，「機關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鼓勵員工及教師每年

參與藝術與美感課程或活動。前項藝術與美感課程或活動，得以相關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

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本條新增之精神在

於，已提出之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是自幼兒階段起的終生教育，須由跨部會共同合做平台，以

推動發展美感教育，因此，對於這種「跨部會」與「全生涯」的作法，除教育部與學校應予推

行外，公家機關裡的相關伙伴亦應對藝術或美感有所體驗或參與，方能在認知後於扮演推手的

角色時瞭解與掌握藝術教育之精神或美感教育之實質內容，故有此提案。 

雖然本席對第二十五條亦有提案，但亦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另外，提昇的「昇」，按舊的藝術教育法原本使用的那個字為之。 

（協商結束） 

主席：現在宣讀協商後之藝術教育法修正文字： 

第 一 條  藝術教育以培養藝術人才，增進全民藝術涵養美感素養、與創意能力，充實國民精

神生活，提昇文化水準為目的。 

第 二 條  為提升全民藝術涵養及美感素養，實施藝術教育，類別如下： 

一、表演藝術教育。 

二、視覺藝術教育。 

三、音像藝術教育。 

四、藝術行政教育。 

五、其他有關之藝術與美感教育。 

第 五 條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從事藝術與美感教育工作成績優異之機構、團體或個人，

應予獎助；其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學校應落實尊重藝術教育活動作品之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 

第五條之一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督導所轄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落實藝術教育課程，依課程綱

要排課及授課，未依相關規定辦理者，應限期改善並追蹤輔導。 

第 八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設立藝術才能班，就具藝

術才能學生之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當發展。 

前項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由教育部定之。學校必要時得成立專業認定審核小組

，審查藝術才能班兼任代課教師資格及鐘點費支給事項。 

辦理績效不良之藝術才能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得令其減

班。 

第十四條之一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編列專款，推展各級學校辦理專業藝術教育活動。 

第十五條之一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以共聘巡迴輔導或其他方式

，充實偏遠及小型學校藝術領域專業教師，必要時得補助經費。 

第十六條之一  為配合藝術相關課程之實施，除由各級學校主動徵求外，得由藝術家或專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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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自備相關資歷證明向各校提出駐校申請；其實施範圍、辦理方式、工作內容、

補助基準及項目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十 八 條  （維持現行條文） 

第二十四條之一  機關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鼓勵員工及教師每年參與藝術與美感課程或活動。 

前項藝術與美感課程或活動，得以相關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

（習）、戶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 

第二十五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本案審查完竣。請問各位，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

不須交由黨團協商，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陳委員碧涵補充說明。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振昌

等 16 人擬具「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賴士葆等 29 人擬具「大學法第二十八條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29 人擬具「大學法第三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現在進行修正草案的逐條審查。 

（進行協商） 

主席：好，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先處理第四條。 

蔣委員，我們有一對照表，其中最右方是本條文修正建議的文字，這是將委員之提案、現行

條文以及事先和提案委員們研討後所得的初步共識，今將此對照表拿到委員會審查。 

第四條的提案委員是賴振昌委員，遵照委員的版本，將本條第三項之「專科部」改成「專科

學校」以符條文之一致性。 

處理第五條。 

本條是 102 年 5 月 23 日於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通過，並為今年 11 月

19 日黨團協商後的版本。亦即增加了最後一項「其評鑑應符合多元、專業原則，相關評鑑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此為本委員會協商通過之文字。 

蔣委員乃辛：上次會議通過的內容，怎麼會在這次會議宣布？ 

主席：因為正好賴委員有提案，我們也向委員說明了當天協商的結果。這就是我們協商…… 

蔣委員乃辛：現在通過的案子到底是誰在…… 

主席：就是要按照黨團協商的版本。 

蔣委員乃辛：不是這樣，原本是我的提案，現在變成不是我的提案而成了別人的提案，哪有這樣的

道理？ 

主席：上次黨團協商的時候是蔣委員的版本和誰…… 

蔣委員乃辛：現在到底是算成誰的提案呢？ 

主席：我們查一下。 

蔣委員乃辛：我上次是有提案的，現在提案呢？ 

主席：這樣好不好…… 

蔣委員乃辛：我的提案不見了，這沒有道理，我不能接受。 


